
國立臺灣大學物理系梁次震助學金設置辦法 

 

106.03.08 系務會議通過 

一、本系傑出校友梁次震先生為獎助本系所經濟上需要協助之在校學生，使其順

利完成學業，特設置本助學金。 

二、名額：兩名。 

三、獎助金額：每人核發獎助學金新臺幣叁萬元整。 

四、申請資格：國立臺灣大學物理學系、物理研究所、天文物理研究所、應用物

理研究所(以下簡稱物理一系三所)在學生，且合乎下列各項條件者，得提 

    出申請，惟已享有其他獎學金或公費待遇者，不得再申請本獎助學金： 

(一) 家境清寒或政府登記之低收入戶。 

(二) 家中收入因故銳減致生活困苦，或遭重大變故亟需急難救助。 

五、申請方式：每學年度 10 月底前，備妥相關文件逕向物理系提出申請。 

六、繳交文件： 

(一)申請書 1 份。 

(二)前學年成績證明 1 份 。 

(三)低收入戶證明（或清寒證明）及前一年度家庭個人所得清單（含學生本人 

    及父母）。 

(四)家中收入因故銳減證明。 

七、審核程序：由物理系發展基金委員會及學生輔導委員會共同審查，核定得獎

名單。 

八、本辦法經物理系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
